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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7-L19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出让方或阳光新

业”）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然”或“转让方

1”）、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金”或“转让方 2”）；

（转让方 1和转让方 2以下统称为“转让方”）与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光和骏”或“受让方”）于 2017年 5月 15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关于天津西青杨柳青项目合作的订金协

议》，将转让方所持有的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或“森林绿野”）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愿意受让转让方

全部股权并承接目标公司所持有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1,074,786.5 元，其中支付转让方 1：人民币 112，752，350.55 元，支付转让方

2：人民币 48,322,435.95 元，受让方另需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借

款人民币 1,967,925,213.5 元。交易完成后蓝光和骏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本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召开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本次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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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段 22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6528.277300 万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0928264X7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8年 05月 20日 

股权结构：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466，SH）持有蓝光

和骏 100%股权。 

蓝光和骏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蓝光和骏经审计总资产 7,169,658.84 万元，总负债

5,806,552.35 万元，净资产 1,363,106.49 万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077,387.52万元，利润总额 156,753.51万元，净利润 95,705.1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西青区杨柳青镇一经路立交桥北（杨柳青高尔夫球场内） 

法定代表人：沈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57833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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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3500 现金 70% 

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1500 现金 30% 

合计 5000 - 100%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5000 现金 100% 

合计 5000 - 100%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在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

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目标公司的资产概况 

目标公司所持有的天津杨柳青项目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津同公路北

侧。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281,504.35平方米，由 A、B两个地块组成，均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成交价款合计为 112,410 万元。具体项目规

划经济技术指标情况如下： 

 用地

性质 

出让

年限 

出让价款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建筑面积 

A地块 城镇

住宅 

70年 53240 万元 180458.5 大于 1.0 小于等于 1.1 

B地块 商服 40年 59170 万元 199997.6 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83000平方米 

项目规划条件及开发、施工进度分别如下： 

A地块：A地块原规划由 A1、A2和 A3三部分组成，其中 A1地块已完成开发

建设及项目竣工验收并实现了大部分销售；A2 地块上已规划鹭岭景园二期，含

1-4#、33-56#、76-78#住宅、地下车库及其他公建，地上建筑面积 68496.98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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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2003.80 平方米，已于 2013年取得施工许可证，但至今未

实际施工；A3地块含 57-75#号楼，尚未报规建设。 

B地块：B地块绿地率大于等于 20%，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40%，建筑面积小于

等于 83000 平方米，建筑限高 30 米。B 地块已规划鹭岭广场一期，含 47-55#商

业别墅及地下车库和其他设备用房，地上建筑面积 18967.13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 7222平方米，已于 2013 年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至今未取得施工许可，

实际施工至正负零后停工至今。B 地块上还规划有鹭岭广场二期，含 56#楼（建

筑业态为酒店）及地下车库和其他设备用房，地上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17474.72平方米，已于 2013年取得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实际施

工至正负零后停工至今。 

目标地块逾期开竣工情况：目标地块中 A2及 B地块存在延期开竣工情况。 

目标地块目前尚存在大市政配套不到位情况。 

目标地块及在建工程抵押情况：无（已解除抵押） 。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2017]京会兴审字第 02000016号《审计报告》，目标公司近一年及近

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008,612,905.59 2,233,171,058.34 

非流动资产 29,262.78 36,465.66 

应收账款 16,489.07 16,489.07 

资产总计 2,008,642,168.37 2,233,207,524.00 

流动负债 2,206,538,007.50 2,409,374,412.41 

非流动负债 0 0 

负债合计 2,206,538,007.50 2,409,374,412.41 

净资产 -247,895,839.13 -226,166,888.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97,895,839.13 -176,166,888.41 

财务指标 2017 年 1 月-3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16,146,137.43 180,446,666.69 

营业成本 119,248,900.70 212,903,301.84 

营业利润 -21,828,950.72 -61,061,0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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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21,728,950.72 -61,186,952.11 

净利润 -21,728,950.72 -61,186,95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760,929.81 183,941,741.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388,750.00 -123,399,076.72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拟转让股权项

目涉及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中林评字（2017）106号），评估基准日 2017年 3月 31日。 

1、 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

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

法。收益法是从企业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的价值，建立在经济学的预期效

用理论基础上。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

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

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2、 评估方法选择及理由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

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情况，被评估单位可

以提供、评估师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被评

估单位资产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的基础是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即对投资者来讲，企业的价值在

于预期企业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收益法虽然没有直接利用现实市场上的参

照物来说明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但它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

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能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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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其评估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从收益法适用条件来看，由于

企业具有独立的获利能力且被评估单位管理层提供了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数

据，根据企业历史经营数据、内外部经营环境能够合理预计企业未来的盈利水

平，并且未来收益的风险可以合理量化，因此本次评估适用收益法；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市

场法评估数据直接来源于市场，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直

观、评估方法以市场为导向，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从上述市场法的特点可

以看出，确定价值或检验价值最好的地方是市场。评估目标公司一个基本的途径

就是观察公众市场并寻求这个的价格证据：即投资者愿意为类似的公司付出多少

价格。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其基本的市场功能是具备的，

然而资本市场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数量虽然众多，但均为有一定规模的房地

产开发集团，本次评估标的企业是个项目公司，只有一个在建项目和一项土地储

备，从规模和未来业绩持续性上无法在资本市场找到恰当的可比对象，因此本次

评估未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因此，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3、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账

面价值为 200,864.2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25,813.84 万元，增值额为 24,949.62 万

元，增值率为 12.42%；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20,653.8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20,653.80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9,789.58 万元，评估价值为

5,160.04 万元，增值额为 24,949.62 万元。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00,861.29 225,808.18 24,946.89 12.42 

非流动资产 2.93 5.66 2.73 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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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2.93 5.66 2.73 93.17 

资产总计 200,864.22 225,813.84 24,949.62 12.42 

流动负债 220,653.80 220,653.80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220,653.80 220,653.80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9,789.58 5,160.04 24,949.62 126.07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杨柳青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60.75万元，评估增

值 21,650.34 万元，增值率为 109%。 

（3）评估结果的最终确定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净资产为 5,160.04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1,860.75 万元，二者存在一定差异。分析原因主要是两种评估方

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资产基础法

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 

本次评估中主要资产为房地产类存货，资产基础法对其主要采用的是静态

假设开发法，是站在评估时点，假设开发完成后按现时点的市场价格和后续开

发成本，扣减税费、利息、利润而得到的值。而收益法是对企业未来的销售和

开发成本进行合理预测，通过未来净现金流入折现加总得出评估结论。房地产

开发企业，因开发支出、预售价格及预售面积、收入确认和税金的汇算清缴时

间及过程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宏观形势、行业发展状况、供求关系、销售

策略、购房者心理等等），尤其是项目公司经营期限相对制造业来说很短，收益

法中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变动对评估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采用静态假设开发

法评估，则可以避免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故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

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机构具备独立

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 

file:///D:/未出报告/天津杨柳青/A杨柳青项目三审意见/A杨柳青项目三审意见/07送审资料包-杨柳青（2017-03-31）5.12三审意见修改后/杨柳青-资产评估明细表三审修改后.xls%23分类汇总!B38
file:///D:/未出报告/天津杨柳青/A杨柳青项目三审意见/A杨柳青项目三审意见/07送审资料包-杨柳青（2017-03-31）5.12三审意见修改后/杨柳青-资产评估明细表三审修改后.xls%23分类汇总!B62
file:///D:/未出报告/天津杨柳青/A杨柳青项目三审意见/A杨柳青项目三审意见/07送审资料包-杨柳青（2017-03-31）5.12三审意见修改后/杨柳青-资产评估明细表三审修改后.xls%23分类汇总!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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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61,074,786.5 元。其中支付转让方 1：112，752，

350.55 元，支付转让方 2：48,322,435.95 元。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二）、价款支付 

受让方同意按下述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偿还项目公司股东及其关联方

借款： 

1、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依据双方的订金协议向目标公司支付的人民币

300,000,000元，自动转化为受让方向目标公司提供的用于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

让方及其关联方剩余股东借款的资金。 

2、本协议签署后 60 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 161,074,786.5元

股权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偿还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股东借

款 300,000,000 元。在本协议签署后 90 日内，受让方应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偿还

目标公司应付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剩余股东借款 1,367,925,213.5 元。 

3、目标公司在收到受让方第一笔款项人民币 300,000,000 元且本协议生效

后 2 日内，转让方须与受让方共同办理 15%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转让方在收到

受让方第二笔款项 161,074,786.5 元后 2 日内，须与受让方共同办理 10%的目标

公司股权转让；目标公司在收到受让方第三笔款项 300,000,000 元后 2 日内，转

让方须与受让方共同办理 11%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双方一致同意前述三笔股

权均转让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之股权）。剩余股权在目标公司收到最后一笔款

项 2 日内，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共同办理转让手续。各笔股权转让的操作流程依据

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执行。 

4、在受让方按前述规定向转让方或目标公司支付完成全部转让价款之前，

如果转让方依据本协议关于目标公司或有负债的赔偿责任已经发生，或转让方依

据本协议规定的违约责任已经发生，或依据本协议发生应当由转让方承担责任的

事项已经发生，受让方均有权从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收。 

5、本协议项下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纳税义务，依照中国税法规定由纳税

义务人自行承担。受让方支付股权款后，转让方应当向受让方开具足额、合法、

有效的股权转让款收据。 

（三）、目标公司股权变更及管理权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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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转让方或目标公司收到受让方支付的每笔款项后，转让方与受让方配

合递交相应部分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受让方牵头负责，受让方将提供股权转让变更的相

关申请、文件等，转让方应当在提交的文件上盖章及提供补充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转让方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等；全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

记时，受让方将修改目标公司章程、替换目标公司现有全部董事、监事及经理等

人员。转让方积极给予配合。 

3、全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次日，双方对目标公司进行交割。 

（四）主要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且转让方在收到受让方应支付的全部交易价款后，拒绝配

合受让方办理剩余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变更材料递接，目标交接、项目现场交

接的，转让方除返还受让方已付全部款项外，还需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2 亿元。 

2、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终止股权收购或违反本协议约定股转安排的，转

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受让方返还已受让股权，此外，受让方应承担 2 亿元

违约金。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延期开竣工问题 

本协议签署后，由受让方申请办理目标地块中 A2 及 B 地块的延期开竣工政

府审批手续，转让方积极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营业执照、出具授权书、提交

申请、配合用印等）。 

2、目标公司员工安置问题 

受让方同意接受目标公司部分员工。 

3、目标公司现有合同执行问题 

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对于目标公司已经签订并正在执行

的所有合同进行清理，原则上由转让方主导进行结算处理。对于附件 3所列合同

结算总金额超出双方认定总额（1.73 亿元）以外的部分，由转让方负责承担；

以内部分由受让方退还转让方。受让方应积极配合转让方完成相关结算。 

4、目标公司管理权交割日之后，由目标公司自行解决其资产负债表中的债

权债务事项，合同处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十六条第三款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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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目

标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

委托目标公司理财的情况；目标公司现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人民币

1,967,925,213.5 元，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90 日内，由受让方向目标公司提

供资金偿还。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对项目周边区域的土地市场成交情况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距离

项目 3公里以内没有可参考性的土地成交案例，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参考资产评

估报告的评估价值，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根据评估报告，目标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9,789.58 万元，评估价值为

5,160.04 万元，增值额为 24,949.62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61,074,786.5 元，受让方偿还目标公司股东及关联方借款为人民币

1,967,925,213.5 元。 

鉴于本项目约 40%为剩余年限不足 40 年的商业用地规划建筑指标，且本次

股权转让交易为现状交割，付款节奏较快。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

价格合理公允。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通过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2.94亿

元左右。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资产结构调整，增加公司利润、补充公司现金及降低公

司负债，有利于公司更加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轻资产战略目标。 

蓝光和骏为上市公司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66，SH）的

控股子公司，且鉴于本次交易收款与股权变更手续同步进行，全部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次日，双方对目标公司进行交割。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

权转让款项不存在回收风险。 

八、其他 

截止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本项目如因股权转让计价基准日前存在土地闲

置、逾期开竣工情形而存在政府或相关部门要求（无论该等要求是否发生在基准

日前）目标公司支付滞纳金、违约金情形的，相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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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5、财务报表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